淄博电子工程学校宿舍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生宿舍的安全、秩序和良好环境，确保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特制定本宿舍安全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淄博电子工程学校所有宿舍及其相关设施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宿舍安全管理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管理的原则，确保宿舍安全工作的科学、规范、高效。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设立宿舍管理部门，负责全面协调、监督宿舍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宿舍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宿舍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第六条 各宿舍楼应设立楼长或宿舍管理员，负责日常安全巡查，监督学生遵守宿舍管理规定。
第三章 宿舍安全要求
第七条 学生应严格遵守宿舍管理规定，不得私自更换门锁、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电器等行为。
第八条 禁止在宿舍内吸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等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
第九条 学生应妥善保管个人财物，离开宿舍时应关好门窗，确保个人物品安全。
第十条 宿舍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
第四章 应急管理与安全教育
第十一条 学校应制定宿舍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明确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救援等措施。
第十二条 宿舍管理部门应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第十三条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学生应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序疏散，不得惊慌失措。
第五章 监督与责任
第十四条 宿舍管理部门应定期对宿舍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及时处理。
第十五条 对于因违反宿舍安全管理制度而造成的安全事故，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宿舍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为准。
